
中國教育交流（香港）中心簡介 

 

中國教育交流（香港）中心為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批准，於

1999 年在香港設立的內地與香港教育交流機構。主要業務是為香港

學生提供升學就業一站式服務。 

 

受國家教育部的委託，執行「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

生計劃」（前稱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），負責在香港的

宣傳、諮詢、報名資格審核及確認、行前培訓；組織香港中學師生赴

內地交流，舉辦學生活動，促進香港與內地交流深入發展。 

 

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的委託，協助「內地大學升學資助

計劃」行政與支援服務及資助金的發放工作；為在內地大學學習的香

港本科生提供實習就業資訊服務，構建實習就業資訊平台。 

 

受教育部學生服務與素質發展中心（原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諮

詢與就業指導中心）的委託，受理內地高等教育學歷的認證申請。 

 

 

宗旨：服務香江學子  成就美好未來  

 



序號 事項 開始時間 截止時間 備注

1
考生網上報名（填寫個人信息、報
考志願、獲獎經歷及其他個人經歷

，上載電子照片、身份證件）

2024-03-01 00:00:00 2024-03-31 23:59:59 一經提交，除志願信息、獲獎經歷及其他個人經歷外，其他信息均不可以修改。

2 查看報名審核結果 2024-03-01 00:00:00 2024-04-09 23:59:59 登錄報名系統查看報名審核結果

3 考生更正信息 2024-03-01 00:00:00 2024-04-15 23:59:59 未通過審核的考生，須按照報名系統提示更正有關信息，並再次提交報名申請。

4 查看新的審核結果 2024-03-01 00:00:00 2024-04-22 23:59:59 未通過首次審核的考生，可登入報名系統查看新的審核結果。注意：審核通過不代表報名成功。

5 繳交報名費 2024-03-01 00:00:00 2024-04-29 23:59:59 通過審核的考生，須根據報名系統公告指示繳交報名費用港幣460元並上載繳費憑證。

6 修改志願信息 2024-03-01 00:00:00 2024-04-29 23:59:59 截止時間前，考生可在報名系統修改志願信息。

7 查看最終報名確認結果 2024-03-01 00:00:00 2024-05-14 23:59:59 5月15日前通過報名系統公布報名確認結果。注意：獲得考生號表示報名成功。

8 考生上載學習概覽 2024-03-01 00:00:00 2024-06-14 23:59:59 截止時間前，可在報名系統修改。

9
考生修改或上載獲獎經歷及

其他個人經歷
2024-03-01 00:00:00 2024-06-14 23:59:59 截止時間前，可在報名系統修改並上載相關材料。

10 學校上載校長推薦計劃相關資料 2024-05-15 00:00:00 2024-06-14 23:59:59 截止時間前，學校可在報名系統上載或修改資料。

11 高校按需要進行面試或術科考試
並非所有高校設有面試，具體時間和地點由高校自訂。

考生須自行留意該校網站及招生簡章，或直接與高校聯繫。

12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公布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將直接向聯招辦提供考生成績

13 公布錄取結果
考生可登入錄取系統，查看錄取結果

獲錄取的考生稍後將由高校通知錄取結果
未獲錄取的考生可登入錄取系統，申請參與補錄（剩餘名額遴選）

14 公布補錄（剩餘名額遴選）結果
考生可登入錄取系統，查看補錄結果。

獲錄取的考生稍後將由高校通知補錄結果。

15 錄取及入學通知

2024/25學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重要日程          報名網址及錄取網址：eea.gd.gov.cn

錄取工作開始前

2024年7月17日（暫定）

2024年9月1日前

2024年7月下旬



 

網上報名 

網址：eea.gd.gov.cn 

學生填寫提交申請 

 

進入初審 

初審不通過 初審通過 

學生繳費 

 

上傳繳費憑證 

終審確認 

網上報名確認成功 

 

覆審核查 

覆審通過 

 

覆審不通過 

 

學生網上修改資訊 

 

網上報名確認失敗 

逾期沒有修改 

 

符合要求 

 

通過確認，系統産生考生號 

繳費失敗 

網上報名確認失敗 

2024/25學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報名確認流程 

逾期沒有繳費、 

或繳費憑證不合格 逾期不符合要求 

繳費確認 

在規定期限內，可按繳費要求重覆上傳繳費憑證 

 

 


